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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保護業務簡訊


(本局修訂「衛生陶瓷器」國家標準以符現況需求
衛生陶瓷器－水洗馬桶、水箱、洗面盆、小便器為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之設備，為因應相關商品產製新技術應用及產業現況調整，以及現今社會對無障礙環境之要求日益提升，本局為回應各界期待，配合修訂CNS 3220〔衛生陶瓷器-水洗馬桶〕等5種國家標準，並經經濟部於本年5月18日完成公布，以維護產品之品質與安全。
    新修訂公布之CNS 3220〔衛生陶瓷器-水洗馬桶〕中，增列85mm馬桶進水口，以符合現有市面上之產品規格及節水需求；另針對陶瓷器製作過程中，可能產生之疱、脫釉、變色等缺失，本系列標準參考日本JIS標準將繁雜之缺點定義精簡至7個項目，缺點容許範圍亦簡明列出判定基準，供廠商及民眾易於辨識。另鑑於水箱常因安裝不當而破裂損壞，因此於CNS 3220-1〔衛生陶瓷器-水箱〕中增列相關注意事項，以確保民眾使用之安全。此外，CNS 3220及CNS 3220-3〔衛生陶瓷器-洗面盆〕中增列無障礙水洗馬桶及洗面盆章節，並標示規格及應符合之規定事項。最後，CNS 3221〔衛生陶瓷器檢驗法〕中有關水洗馬桶操作試驗，則依坐式與蹲式馬桶區分試驗種類及試驗項目，明確列出各項目合格基準，並增列試驗使用之代用汙物，提供廠商試驗時之選擇。
    本局提醒消費者，上述國家標準已修訂公布，選購及安裝「衛生陶瓷器」產品時，應注意其是否符合國家標準之相關規定，而相關業者則應於符合標準及實際情境的條件下進行檢查測試，以共同維護民眾權益及安全。此外，相關標準資訊（料）已置於本局「國家標準檢索服務系統」，網址http://www.cnsonline.com.tw，歡迎自行上網查詢。
(本局制定LED模組檢測國家標準 提升LED產品安全性及品質
發光二極體(LED)具有耗電量低及壽命長等優點，已成為節能照明中最具代表性之產品。LED模組為LED照明產品之基本元件，對於產品整體之安全性與品質息息相關。有鑒於此，本局參照國際標準制定CNS 15357﹝一般照明用LED模組－安全性規範﹞國家標準，並於99年5月18日由經濟部完成公布。新制定之標準將有助於LED產品之精進及突破，加速LED在照明應用之成熟與普及，並為產業技術發展奠定基礎。
    LED照明產品主要由LED模組、控制裝置、光學機構及燈具所組成，個別元件對於產品整體之安全性及品質，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。在控制裝置及燈具方面，本局已分別制定CNS 15174﹝LED模組之交、直流電源電子式控制裝置－性能要求﹞及CNS 14335﹝燈具安全通則﹞等2項國家標準，搭配甫制定之CNS 15357，將使LED照明產品之安全性相關國家標準更趨完整。
    LED模組為LED照明產品之光源，相當於傳統光源（例如：白熾燈泡或螢光燈管）在燈具中所扮演之角色。由於LED為半導體元件，從電源供應到穩定發光，需搭配許多電子零件及精密之電路，安全性之要求格外重要。新制定標準中規定構造、防止觸電、絕緣及耐燃等數十項安全方面之要求及試驗方法，可從元件端確保安全性及品質，使照明產品發揮最大之照明效果。
    目前我國LED產業在國際間具有產量第一、產值第二的優勢，未來發展前景可期。本局將持續制定相關標準，以協助LED產業發展，厚植國際競爭力。此外，相關標準資訊（料）已置於本局「國家標準檢索服務系統」，網址為http://www.cnsonline.com.tw，歡迎各界自行上網查詢。

【義務監視員反映件統計表】

（電腦資料統計時間：99年1~6月）
	分局別
	現有

人數
	反映

件數
	有效

件數
	調查

中

	總局
	86
	247
	19
	114

	基隆分局
	44
	73
	7
	24

	新竹分局
	72
	149
	55
	6

	臺中分局
	82
	284
	99
	89

	臺南分局
	68
	184
	55
	20

	高雄分局
	74
	297
	153
	1

	花蓮分局
	51
	37
	19
	3

	合計
	477
	1271
	407
	257



(本局提醒消費者選購及使用電捕蚊燈之注意事項
時節已進入夏季，而台灣夏季氣溫偏高且潮濕，容易滋生蚊蟲，家中普遍會使用電捕蚊燈來防治蚊蟲。一般家庭所使用之電捕蚊燈，以電擊式佔多數，該動作原理係以特殊燈管發出蚊蟲眼睛視覺光譜最敏感的波長，引誘進入電捕蚊燈，蚊蟲飛入網內碰觸高壓電極，利用短路電擊方式將其擊斃，因高壓電擊方式會產生小火花，消費者使用電捕蚊燈時，務必選擇通風良好之場所，並同時遠離瓦斯或石油氣體等容易揮發之易燃物。
    電捕蚊燈屬應施檢驗商品，但經檢驗合格之電器產品仍應於適當環境下正確使用，以避免因環境不良或使用不當造成災害。本局特別提醒消費者選購及使用時，必須注意下列事項：
1.選購時，請檢視廠商名稱及地址、電器規格（如：電壓、消耗功率或電流）及型號等各項標示是否清楚；尤其要注意是否貼有「商品安全標章」（標章圖例如右）。
2.檢視是否附有使用說明書，並確實依說明書內容使用，尤應注意說明書所列之警告、注意事項。
3.使用捕蚊燈時，應保持室內通風良好，並避免放置在廚房油煙較多或較潮濕的地方（易導致電擊網短路），亦不適用於穀倉、畜倉及具粉塵之類似場所，也不可放置在易燃氣體或易爆炸物旁。
4.捕蚊燈使用時應避免幼童靠近，並避免在外出或無人看管場所使用，以防止不可預期之事故發生。
5.捕蚊燈管一般壽命約3000小時左右，建議定期檢視燈管，如燈管兩端已經變黑時，應更換新的燈管。
6.因捕蚊燈係採用高電壓電擊滅蚊，故清理前請先拔掉插頭，並用具有絕緣把手之起子碰觸內部電極網之二線間，發出〝啪〞的聲音放電後，才可進行清理工作。
7.請勿用噴霧器（如清潔用噴霧器）朝電擊網噴灑，避免導致短路故障。
8.隨時注意捕蚊燈狀況，若有故障現象發生，應立即停止使用並送至廠商指定之維修站維修，切勿自行更換零件或拆解修理。




(經濟部「進口異常商品聯合稽核大隊」簡介及執行成效

馬總統於99年5月5日到台南市與傳統產業業者座談會時，指示行政院成立查緝仿冒、偽標商品專案小組，爰成立「行政院進口異常商品防制督導會報」，督導各機關全面查緝仿冒、偽標及剪標商品，以維護消費者及合法經營業者的權益，避免國內產業受到不公平、不平等的打擊。

經濟部於99年5月5日成立跨部會「進口異常商品聯合稽核大隊」，針對標示異常、品質異常、進口程序異常及智慧財產權異常等進口異常商品，加強稽核與管理，並以織襪、鞋類、成衣、陶瓷等12項傳統產業商品為主要查核對象。「進口異常商品聯合稽核大隊」成員有經濟部（標準檢驗局、商業司、中部辦公室、國際貿易局、智慧財產局、工業局）、財政部（關稅總局）、內政部(警政署)、法務部(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、調查局)、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，並設7個分隊(臺北、基隆、新竹、臺中、臺南、高雄、花蓮)，分區執行稽核工作。

迄99年7月9日，「進口異常商品聯合稽核大隊」已接獲通報案件365件，共辦理52次聯合稽核，查獲標示異常商品數量計21,587件，並針對標示異常商品進一步執行品質檢驗，不符合者分別依據商品標示法及消費者保護法規定，要求相關業者下架、回收、限期改善或銷毀；另海關也查獲標示異常進口商品包括成衣、毛巾、鞋類、磁磚、寢具等29案，並依貿易法規定進行處分。 

進口程序異常商品稽核部分，海關查獲香菇絲、冬蔥、成衣、瓷磚、砂輪片、葡萄酒、車用避震器及輪胎等案件計28案，海巡署查獲走私農產品、菸品及酒品計27案，均依據海關緝私條例及懲治走私條例議處。

智慧財產權異常商品稽核部分，內政部警政署共查獲侵害商標權41案、侵害著作權盜版光碟18,047片；海關也查獲仿冒商標之手提包、汽車零件、遊戲機、鞋類、成衣、鉛筆等計26案。

此外，法務部就偽標商品立案偵查計14案；針對茶葉、香菇、花生、大蒜、金針等關鍵性進口異常農產品，衛生署及各縣市政府衛生局已執行32次稽核，共稽核1,161件農產品，查獲標示異常農產品137件。

兩個月來跨部會合作稽核成果相當豐碩，顯示政府分工合作全力投入，保障消費者及合法經營業者權益之決心，未來將持續以跨部會合作方式，加強稽核進口異常商品。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呼籲消費者購買服飾紡織品等商品時，請檢查附縫標籤標示之生產國別是否與吊牌標示之生產國別相符，如2者標示之產地不同，即涉及偽標；另外，如發現無產地標示時，請再仔細查看附縫標籤是否有被剪去部分標示之痕跡，如發現有標示不實或剪標、偽標商品之情事，請撥打免付費檢舉專線0800-029123或填報「進口異常商品聯合稽核通報單」（如附件）檢舉，全民合作打擊偽標、剪標、假冒及偽劣商品，共同捍衛國內消費者及合法廠商的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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